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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信用等级评价自评表
培训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评价等级
	自评内容
	机构自评情况

	一级
	培训机构符合二级条件，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，评定为一级：
	机构自评一级的，需同时逐项对照填写二级、一级相应情况：

	
	1. 获评信用评价等级二级满2年的。
	

	
	2.获得设区市级及以上主管部门、行业协会、权威媒体颁发的荣誉奖项或高技能人才建设项目的。
	

	
	3. 开展职业（工种）类培训的，高级工以上培训人数占比高于40%，就业培训上岗率高于50%，职工培训稳岗率高于90%，创业培训合格率高于90%。
	

	
	4. 技工院校在评价周期内牵头开发培训课程资源服务社会的。
	

	
	5. 近一年牵头参与国家职业标准、行业评价规范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制定、培训教材开发，或者承办省级以上职业技能竞赛项目工作任务的。
	

	二级
	培训机构符合三级条件，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，评定为二级：
	机构自评二级的，逐项对照填写相应情况：

	
	1. 组织机构、管理制度健全，依法履行安全管理、资金和财产管理、教学教研活动管理主体责任，规范制定、发布招生简章和广告。
	

	
	2. 配备具有相应资质的培训教师队伍，每个培训项目至少配备1名专职理论课教师和1名专职实训课教师，当期专兼职教师与学员数量比例高于1:20。
	

	
	3. 培训设备普遍完好、性能先进，能够满足教学实训要求，各职业（工种）培训设备保证2-6人一台套。
	

	
	4. 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契合当地就业和产业工作需要，培训质量较高，得到服务对象广泛认可。
	

	
	5. 开展职业（工种）类培训的，高级工以上培训人数占比高于30%，就业培训上岗率高于40%，职工培训稳岗率高于85%，创业培训合格率高于85%。
	

	
	6. 近三年来未被主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目录、失信主体名单，无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。
	

	三级
	培训机构符合法定经营许可和正常培训实施条件，按规定如实报送年度经营情况，参加主管部门组织的办学能力评估并达到合格标准，评价周期内未发现明显违法违规行为，评定为三级。
	机构自评三级的，简要概述相应情况：

	
承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（请机构在上述空格处抄写：本机构严格遵守信用等级评价管理有关要求，所填报信息与相关材料均真实有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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